资格承诺函

连州市医疗总院：
[bookmark: _GoBack]我方（代理机构名称）参与 连州市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建设项目（二期）--连州市医共体数据中心建设项目监理服务 的遴选招标代理机构活动，现承诺如下：
我方具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；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我方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在采购项目评审（评标）环节结束后，自愿接受采购单位（采购代理机构）的检查核验，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证明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规定的供应商基本资格条件。如有虚假，我方愿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
承诺代理机构名称（全称并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说明：代理机构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，若不提供本承诺函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
